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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人才職業定位

人才定位：培育中高階工程規劃及設計之專業人才

職業定位：

 政府有相應之部門（環保署、勞動部、環保局…）

 國家考試有相應之公職與技師（環工、工安、工衛…）

 業界有相應之專門顧問公司與檢測公司

 工廠有相應之專業證照（水、空氣、廢棄物、空品…）

課程配合職業定位需求制定！



人員概況 111學年度系所人數

成員類別 人數 合計

學生

大 學 部 239

346

碩 士 班 61

碩士在職專班 39

環安博士班 7

工程博班

防災領域
3

教學

教 授 12

17
副 教 授 1

助理教授 3

助 教 1

行政
行政助理 2

4
專案助理 2

資料更新時間：112年8月21日



教師專業
環境工程

--- 環境品質管理
--- 奈米科技環境應用
--- 地下水污染整治
--- 空、水、廢污染管理

投入研究的教師：
江鴻龍、林啟文、洪肇嘉、張艮輝
張維欽、楊茱芳、郭昭吟、萬騰州
溫志超、陳杜甫、黃紹揚

綠色環境資源

--- 廢棄物資源再生
--- 綠色能源材料
--- 生物科技環境應用

投入研究的教師：
江鴻龍、林啟文、洪肇嘉、張維欽
楊茱芳、郭昭吟、萬騰州、黃紹揚

安全衛生

--- 氣膠微粒
--- 系統安全分析管理
--- 金屬材料高溫強度
--- 製程量化風險評估

投入研究的教師：
徐啟銘、張艮輝、劉淑惠、錢葉忠
易逸波、游逸駿、陳杜甫

災害預防

--- 毒化物災害防救應變
--- 失控反應
--- 國土資源防災與安全
--- 火災爆炸模擬

投入研究的教師：
徐啟銘、洪肇嘉、溫志超、劉淑惠
易逸波、游逸駿、黃紹揚



實驗設備足供學生發展專業技能

環化與環微實驗室、環工單元操作實驗室、作測與工安實驗室

設備及空間 教學實驗室

環化與環微實驗室 環工單元操作實驗室 作測與工安實驗室



設備及空間 E化教學教室

演講廳/階梯教室 一般教學教室 團體討論室

足供不同類型之討論與教學

演講廳（85人）、5間一般教室（40-80人）、2間討論室（10-20人）



教學教室

17%

公共空間

13%

教學實驗室

12%

專業/研究實驗室

58%

1.  面積570.1m2

2.  17個空間

1.  面積751.4m2

2.  8間E化教學教室

1.  面積513.9m2

2.  5間教學實驗室

1.  每位教師擁有單獨研究室與實驗室
2.  面積2487.3m2

3.  每位教師平均可使用176.69m2 (53.4坪)

全系館
4,323m2

(1,308坪)

設備及空間 支援學習之設備與空間規劃

環安系 電子系



獎助學金之提供

獎助學金豐沛

提供學生獎助學金近五年已逾 700萬元，鼓勵優秀學生安心就讀。

研究生/大學部積極參與專案計畫並獲助學金，逾60%學生擔任兼任研
究助理。



環境證照訓練班

擁有專業證照班：空污、廢水、廢棄物

本系近三年提供獎勵補助已逾120萬元

研究生平均考取1張專業證照

類別 校補助 系補助

甲級 5,500 4,000

甲級環工 5,500 3,000

乙級 1,5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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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

研究所核心能力

(104學年度起)

1. 環安衛專業知識

2. 環安衛專案設計規劃之能力

3. 專業論文撰寫之能力

4. 環安衛工程設計之專業能力

5. 環安衛問題解決之進階能力

6. 溝通協調與團隊合作之能力

7. 專業倫理與關懷環境之素養

8. 國際視野與自我持續學習之能力

碩士在職專班核心能力

(104學年度起)

1. 環安衛科技與管理專業知識

2. 環安衛專案規劃管理之能力

3. 專業技術報告撰寫之能力

4. 環安衛工程管理之專業能力

5. 環安衛問題解決之進階能力

6. 溝通協調與團隊合作之能力

7. 專業倫理與關懷環境之素養

8. 國際視野與自我持續學習之能力



學位考試(1/6)

依本校「申請學位考試暨畢業離校作業要點」：

碩、博士班研究生，須透過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修
習「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以入學第一學年結束前修畢為原則，
未通過者，不得申請校學位考試。

修習「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學術倫理教育課程網站登入，
請參閱教務處課教組網頁說明：



學位考試(2/6)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碩士論文計畫書經指導教授同意，須於每

年12/15或6/15前申請，經學術委員會審議通過，方可申請次學

期系所學位考試。

碩士論文計畫書（僅碩士在職專班）



學位考試(3/6)

應繳文件 辦理申請期限 說明

辦理申請時繳交：

1. 系學位考試申請審核表

2. 碩士論文全文初稿 (封面老師簽名)

3. 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
(10%以下，只需繳交有％數那頁，需老師簽名)

系口試後繳交：

1. 環安系學位考試委員意見表

2. 環安系學位考試委員複評表

※備註：

• 舉行系口試需有 3 位口委
（指導教授 2 位以上時應有 4 位口委）

• 口委複評通過就可申請校碩士學位考試

第 1 學期：

每年10/01~10/31
第 2 學期：

每年03/01~03/31

備註：延修生開學即可提前
申請系口試

舉行系口試

第 1 學期：每年 11/30 前

第 2 學期：每年 04/30 前

系口試口委複評

第 1 學期：每年 12/09 前

第 2 學期：每年 05/09 前

碩士生學位論文初稿完成者，得申請系碩士學位考試

系口試申請&舉行

實際依系辦每學期公告時程為準！

系口試各類表單請至系網下載



學位考試(4/6)

符合下列條件者須另檢附稿、文章或報告經學術委員會審核通過者可免除本系所考試：

(一)撰文經國際學術期刊或國際學術研討會投稿接受者

(二)撰文經國內學術期刊或國內學術研討會投稿接受者

所提撰文須與碩士論文相關、須於研究所碩士班在學期間與指導教授共同發表，且為
第一或第二作者（指導教授不計；每篇限一名研究生申請）。

抵免系口試（碩士在職生不適用）



學位考試(5/6)

應繳文件 辦理申請期限 說明

1. 系學位考試申請審核表

2. 已發表文章(投研討會)之相關資料：論文集封
面、目錄／議程表、全文、已發表文章與論

文關係自述 (封面老師簽名)

【請注意】投稿內容須與碩士論文相關，並於碩
班在學期間發表，且為第一或第二作者（指導教

授不計；每篇限一名研究生申請）

第 1 學期：

每年10/01~10/31
第 2 學期：

每年03/01~03/31

備註：延修生開學即可提前
申請系口試(抵免)

通過抵免就可申請校口試；

未通過須舉行系口試。

實際依系辦每學期公告時程為準！

抵免系口試（碩士在職生不適用）



學位考試(6/6) 校學位考試

應繳文件 辦理申請期限 說明

1.校碩士學位考試申請書(單一系統列印)

2.校學位考試申請審核表(教務處下載)

3.校碩士學位考試申請檢核表(系網下載)

4.碩士論文全文 (封面老師簽名)

5.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 (10%以下，只需繳

交有％數那頁，需老師簽名)

6.校外人士金融機構劃帳申請表自送出納組 (口

委曾來過已登錄帳戶者免交)

第 1 學期：

開學日起~12/15
第 2 學期：

開學日起~05/15

備註：延修生開學即可提前
申請系口試

校口試舉行期限

第 1 學期：

開學日起~ 01/31 

第 2 學期：

開學日起~ 07/31

 校學位考試須於學位考試前一個月提出

實際依學校學年行事曆為準！

 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如無法於該學期內完成學位考試，應於學校規定學位考試成績送
達結束日之前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之申請，逾期未撤銷亦未舉行考試者，以一次以不及格論。



Line 群組

(一般生加入)

112雲科環安碩士LINE群組：

(碩在班生加入)

112雲科環安碩士在職專班LINE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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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婷婷助理、蔡宜霏助理、莊桂芳助教



#4405助理 一、負責業務

◆ 在職專班相關事務

◆在職專班招生考試、畢業審核(含學分認定、學位考試)

◆ 活動舉辦(系所週會、系畢業歡送會、大學部新鮮人你來做做看)

◆ 系網管理

◆ 系內會議：系務會議、系輔導委員會



#4405助理 一、負責業務

◆學務相關事務(輔導、獎懲、獎學金、學生停車證等)

名稱 金額 名額 頒發頻率 申請身分 申請條件

環工學會 不定 1名 每學年 不定 學業及操行80以上

中欣工程行 每人五千 6名 每學期 學、碩、博 學業及操行80以上，無不及格清寒優先(學業75以上)

山林水公司 每人五千 6名 每學期 學、碩、博 學業及操行80以上，無不及格清寒優先(學業75以上)

環安之光 每人五千 6名 每學年 本系各學制在校生(含研究所)

具有任一下列事蹟者：
(一) 群育：熱心公益、熱心助人或積極參與活動等方

面具有特殊表現，對象包括同儕間、研究室、本
系、本校及社會與國家者。

(二) 體育：各項體育活動或電子競技等方面具有特殊
表現者。

(三) 美育：在藝術或美學等方面具有特殊表現者。
(四) 德育：品德高尚具有特殊表現者。
(五) 其他在「群體美德」具有優良事蹟足以表揚者。



#4405助理 二、希望學生配合事項

在職專班請特別留意，因在職生比一般生多一份論文計畫書須繳交，

遲交會影響畢業的時程，請務必留意。

留意每項作業時程，以免影響自身權益

找老師請預先與老師或實驗室聯絡，以免臨時撲空。



顏婷婷助理 一、負責業務

 系館網路維護與管理

 公共空間財產、物品採購規劃與維護管理

總務庶務相關事務

 校、院、系各項分配經費之控管及核銷

 系各項計畫經費申請、編列、控管及核銷

學系各項經費編列.控管.核銷

 本校師生學術參訪相關事務

 外校師生學術來訪相關事務

國際學術交流活動相關事務



顏婷婷助理 二、希望學生配合事項

 下課後請隨手將桌椅排列整齊、黑(白)板擦拭乾淨，並將帶入
教室的垃圾帶走，垃圾桶設置在三樓樓梯處，請落實垃圾分類。

 ES002演講廳請勿攜帶食物、飲料 (除開水以外)入內。

請維護上課空間的整潔

 系館內禁止進行烹調食物、烤肉等活動。

 假日設有門禁管制，如遇可疑人士在系館遊蕩，請盡速通知系
辦或者駐警隊。

請維護系館安全



顏婷婷助理 二、希望學生配合事項

 E化設備(電腦、單槍、E化講桌、麥克風)及冷氣、電扇、全熱
交換器、電燈、排風扇等電源記得確實關閉。

 教室及E化設備鑰匙、無線麥克風、冷氣遙控器等請於上課前
提早持學生證或相關證件至系辦洽借，使用時如遇故障請盡速
至系辦反映。

 系辦備有筆電、單槍之備品，如需使用請持學生證至系辦洽借。

請維護系館設備的
使用壽命

 系館東側3樓(上課教室樓層)廁所備有衛生紙及洗手乳，請節約
使用。

 使用時請考慮下一個使用人，盡量維持清潔，如有骯髒請與系
辦反映；如廁所備品使用完畢，請與系辦聯繫。

請維護廁所的整潔



顏婷婷助理 三、教室借用注意事項

使用教室請遵守相關規範，

一般教室冷氣依課表時間供電；

其他時段借用務必依程序預約登記，

由管理人另行設定供電。



顏婷婷助理

預約

確認需求

確定欲使用的空間代碼、
設備名稱及日期後，請至
系辦洽詢管理人員是否可
預約。

預約登記

於教室借用申請表（置於
管理人處）上，在欲借用
之日上載明空間、時間、
人員用途等字樣，即完成
預約程序。

使用

使用索取

持證件至系辦借用鑰匙、
無線麥克風、分離式冷氣
遙控器等空間設備或公務
設備。

確認狀態

如設備無法開啟，請先確認
是否電源被拔除或關閉，如
還是有問題，請立刻與管理
人員反映。

歸還

確認關閉

請確實將相關設備電源關
閉(如冷氣、電燈、循環扇
等 )， E化講桌請務必上
鎖，教室反鎖。

歸還時機

日間課程於課程時間後歸
還；夜間或18:00下課者於
隔日上午8:00前歸還；假
日借用者於最近上班日上
午8:00前歸還。

三、教室借用注意事項



顏婷婷助理 三、教室借用注意事項

累計記點滿10點者，懲處方式如下：

✓ 停止借用教室、設備權限1個月

✓ 勞動服務10小時，協助系館及教
室環境整潔或系辦公務執行

✓ 撰寫悔過書乙份，經指導老師簽
名後，交回系辦存查

懲處

 逾期歸還鑰匙、設備，造成他人無法
借用或影響上課者，每次記點2點。

 使用教室後未關閉電燈、冷氣、E化設
備、教室前、後門者，每項記點3點。

 使用教室時，未依正常程序使用設備，
導致設備損壞者，每項記點2點。

 未循正常管道借用教室，擅自使用教
室者，每次記點10點。



蔡宜霏助理 一、負責業務

有關學務等各項業務

入學招生事務、畢業審核(含分組) 、預備研究生申請、
休退學相關業務

◆ 大學部

入學招生事務、畢業審核、休退學相關業務◆ 研究所

◆ 各學制英檢審核相關事務

◆ 外籍交換學生報到、輔導、離校相關事務

◆ 陸生二技、香港二技每學年申請、審查與相關學務工作



蔡宜霏助理 二、希望學生配合事項

將系辦人信箱加入白名單，以免重要信件被隔離阻擋

留意每項作業時程，以免影響個人權益

提早跑相關行政流程，切勿於最後一天才開始找老師跑！

學校信箱以及Line班群請隨時保持暢通，以免漏接重要訊息

許多訊息都會通過信箱傳遞，請養成定期收信的習慣！



蔡宜霏助理 三、英文畢業門檻

碩士班：多益分數550分/全民英檢中級以上

1. 入學前英檢成績已達標準者，即可使用其成績提報。

2. 入學前的英檢成績不達學校畢業門檻標準者，入學後一定
要再考一次英檢，才可提報英檢成績。

3. 請至單一入口服務網線上提報，並將成績單(證書)正本送
系辦查驗後，始可完成提報。

4. 請勿上傳全民英檢初級之成績單或證書，因其無法看出全
民英檢中級是否通過英語畢業門檻，故無法使用。

5. 可選擇第二外語取代英語做為畢業門檻，需達CEFR B1以
上程度。



莊桂芳助教 一、負責業務

 協助課程相關業務 (含授課鐘點清冊彙整、選課、開排課)

 協助實習、學分班相關業務

 協助課程核心能力建置、施測、彙整、與統計

 協助教學助理分配及成果報告收集與彙整

課務

 含教師聘任、升等、調查、借調、評鑑等相關事務

 系所人事聘任等相關事務

師資暨人事業務



莊桂芳助教 一、負責業務

 協助環工單元操作實習、作業環境測定實習、環境化學分析實
驗等課程教學事務

 協助實驗室、藥品室管理

 協助儀器設備採購、更換及維修、耗材採購

教學實驗室財物管理及協助運作

學系各項辦法、程序之訂定及維護

 含持續改進報告、自評報告書及評鑑資料收集與彙整

工程認證業務



莊桂芳助教 二、畢業規定

碩士班：最低畢業總學分36學分

1. 必修 10 學分（碩士論文須經口試通過）

2. 專業核心 15 學分

 須至少選修 4 科專業核心 (必) 選修課程及 1科專業核心 (必) 選修實驗課
程，

 本領域選修 2 科以上 (含)，另一領域選修 1 科以上(含) ，選修前須經指
導教授同意或指定，學期成績須及格。

3. 專業選修 11 學分

※以上符合則授予工學碩士（M.S.）學位



莊桂芳助教 二、畢業規定

碩士在職專班：最低畢業總學分36學分

1. 必修 9 學分（碩士論文須經口試通過）

2. 本系碩士在職專班學生須至少選修4科專業核心（必）選修課程，
其中，科技領域至少選修2科、管理領域至少選修2科，且選修前
須經指導教授同意或指定，學期成績須及格。

3. 專業選修 15 學分

※以上符合則授予工學碩士（M.S.）學位



莊桂芳助教 二、畢業規定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新生以同等學力或非相關科系報考且錄取入學者先修科目：

1) 畢業科系非本系相關科系：
A. 為理、工、農、醫、公衛、管理等領域者，需補修必修3學分；核心選修3學分，共6學分。
B. 非理、工、農、醫、公衛、管理等領域者，需補修必修6學分；核心選修6學分，共12學分。

2) 以專科學歷錄取者，需補修必修6學分；核心選修6學分，共12學分。
3) 以大學同等學力錄取者：

A. 大學科系為本系相關科系者，需補修未修習合格之必修學分，惟需補修學分超過6學分者，最多修
習6學分。

B. 大學科系非本系相關科系：
a. 為理、工、農、醫、公衛、管理等領域者，需補修必修3學分；核心選修3學分，共6學分。
b. 非理、工、農、醫、公衛、管理等領域者，需補修必修6學分；核心選修6學分，共12學分。

4) 選課需經指導教授同意，學期成績須及格。
5) 以上補修課程皆以大學部學分費標準計算之，唯不列入畢業學分。
6) 非相關科系由學術委員會審議，提報系務會議核備。

註：非相關科系屬管理領域者須補修6學分之條款僅適用於在職班，一般生之專長為管理領域者，則須補
修12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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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桂芳助教 三、課程組成(1/2)



必修９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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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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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15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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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

核心選修

專業選修

碩士在職專班36學分

碩士在職專班選課原則：

◼ 本系在職班須至少選修四科專業核

心 (必) 選修課程 (選修前須經指導

教授同意或指定)

◼ 科技領域選修 2 科以上 (含)，管理

領域選修 2 科以上 (含)，學期成績

須及格

碩在班核心課程

科
技
領
域

工業安全科技

氣膠學

物化處理

生物處理

綠色工程材料

空氣污染控制理論

管
理
領
域

國際標準與認證制度

調查與研究分析方法

環安衛規劃與管理

統計分析

系統最佳化與決策分析

莊桂芳助教 三、課程組成(2/2)



莊桂芳助教

 112.09.01(五)~112.09.05(二) 新生(含新交換生)及轉復學生第 1 次預選

 112.09.07(四)~112.09.08(五) 全校學生第 2 次預選

 112.09.18(一)~112.09.22(五) 全校學生加退選

 112.10.30(一)~112.11.03(五) 期中考前退選

選課時間

(實際依本校教
務處公告日期)

四、選課 (1/5)

 112年9月8日(五)前填具修課明細表，經指導教授簽核後，送系辦呈系所主管簽核備查。

 112年9月25日(一)前列印學生選課結果清單，經指導教授簽核後，送系辦彙整呈系所主
管簽核備查。



莊桂芳助教 四、選課 (2/5)

碩士班選課人數達 4人以上方開課

碩士在職專班選課人數達 8人 以上方開課

選課連結： http://webapp.yuntech.edu.tw/AAXCCS/

輸入帳號（學號）、密碼（查詢密碼）
網路選課

http://webapp.yuntech.edu.tw/AAXCCS/


莊桂芳助教 四、選課 (3/5)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學生修課限制（含教育學程、補修大學部學分數；不含專技英

文、軍訓、國文）：每學期最高 16/13 學分。

 惟碩士在職專班需補修大學部學分者每學期最高16學分

 成績優秀者其前學期名次在該班學生數前 5% 以內、學業平均成績各在 80

分以上且各科皆及格，可檢附成績單向系辦提超修申請，至多一科 2～3 學

分，須經指導教授、課程委員會及系主任同意提系所務會議確認。



莊桂芳助教 四、選課 (4/5)

 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因特殊需求得修習日間部課程，其選課學分數3學分或以不超過該學期修

習總學分數三分之一 (2年級以上(含)補修大學部學分不受此限)，並以不超過該畢業學分數三

分之ㄧ為限，學分費依在職專班收費標準辦理。

 碩士班學生英文成績未達合格標準TOEIC550分 (含同等程度)者，須於2年內補修專技英文閱

讀。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承認外所12/6學分，選修前須經指導教授同意或指定；跨組修課視同

外所修課。

 修業年限：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修業年限以四/五年為限。

 上課時間：

 碩士班以週一至週五日間上課為原則

 碩士在職專班以夜間、週六、週日上課為原則。



莊桂芳助教 四、選課 (5/5)

1. 本校預選時「有人數限制課程」採批次作業，批次優先順序：

開課班級＞本系本學制高年級＞本系本學制低年級＞本系所高年級＞本系所低年級＞外系

2. 本系各學制選修課程修課人數限制如下：

(1) 大學部：核心選修人數上限為40人，一般選修為30人

(2) 研究所：核心選修人數上限為32人，一般選修為30人

3. 因網路選課名額已滿而需補選者(學生特殊因素選課如下)，經申請核可得補選：

(1) 本系大學部應屆畢業生或重修生修習核心課程

(2) 本系研究所新生非相關科系補修大學部課程

(3) 工程博士班丁組、本系博士班修習本系研究所核心課程

(4) 本系研究所學生因專業證照、國家考試資格之需求修習大學部課程

(5) 外校已甄試進入本系碩士班之學生，而修習本系研究所核心課程

(6) 在選課階段後方才入學之交換生，而修習本系所核心課程

(7) 本系大學部大三生於下學期修習大二下學期核心課程

(8) 本系轉學生新進第一學期修習大學部核心課程



五、抵免申請莊桂芳助教

1. 辦理期間：112年09月11日(一)至112年09月18日(一)，逾期不受理。

（實際依本校教務處公告日期為準）

2. 辦理條件：

1) 碩士班曾修本系碩士班學分者。

2) 碩士在職專班曾修本系碩士學分班者。

3. 辦理方式：「單一入口網站－教務資訊系統」提出抵免申請。

4. 抵免僅能申請乙次，為利於同學修課規劃，建議務必在本學期提出申請，唯最多抵免6學分 (預研生及甄

試生不受6學分限制)。

5. 操作步驟：

1) 單一入口網站－教務資訊系統

→輸入個人帳號、密碼

→我的申請

→抵免申請

→輸入欲抵免科目等相關資料

→（確認無誤後）按確定提交、列印

2) 將申請表（含成績單或學分證書(正、影本) ）經本系任課教師、系所主管簽核後送交註冊組辦理。



莊桂芳助教 六、希望學生配合事項

課程核心能力關聯表 →  非教師課程教學滿意度

進入教學實驗室上課 → 要穿著實驗衣、戴護目鏡

女生要束髮

嚴禁飲食、喝水、嬉戲



莊桂芳助教 七、Q&A 國家技師考試

考試資格

◼ 工業安全技師→ 1. 以系名認定資格
2. 以學分認定資格(6學科18學分以上)

• 必修：工程力學(二上)、工業衛生(二下)、機率與統計(三上) 、熱力學(三上) 、
工業安全(三下)

• 核心：工業安全管理(二上) 、人因工程(三上)、風險評估(三下)、統計分析(碩
一下)

• 選修：機械製造(三下)、職業安全衛生法規(三下)、工程材料(四下)



莊桂芳助教 七、Q&A 國家技師考試

考試資格

◼ 工礦衛生技師 → 1. 以系名認定資格
2. 以學分認定資格(每領域至少一學科， 6學科18學分以上)

• 危害辨識領域相關課程：工業衛生(二下)、勞動生理學(二下)、工業毒理學
(三下) 、工業安全(三下)、噪音與振動(四上)

• 暴露評估領域相關課程：作業環境測定(二下)、風險評估(三下)、人因工程
(三上)、 輻射安全(四上) 、氣膠學(碩一上)

• 控制工程領域相關課程：噪音與振動(四上)、作業環境控制工程(四上)、工業
通風(四下)

• 職業衛生管理領域相關課程：工業安全管理(二上)、衛生管理實務(三上) 、
工業安全(三下)、職業安全衛生法規(三下)



莊桂芳助教 七、Q&A 國家技師考試

考試資格

◼ 環境工程技師 → 以學分認定資格 (7學科20學分以上，每一領
域至少一學科，其中須包括空氣污染、污水
工程、固體廢棄物等學科或環境工程一科修
滿六學分以上)

• 環境管理領域相關課程：環境工程、環境規劃管理

• 環境科學領域相關課程：環境工程化學

• 水及廢污水工程領域相關課程：環境工程單元操作、污水工程、給水工程

• 水及廢污水設計領域相關課程：流體力學

• 空氣及噪音工程領域相關課程：空氣污染概論

• 廢棄物工程領域課程：固體廢棄物

• 環境檢驗及實驗領域相關課程：環境化學實驗、環境工程單元操作實驗



莊桂芳助教 七、Q&A 國家技師考試

工業安全技師 工礦衛生技師 環境工程技師

勞工安全衛生法規

風險危害評估

工業安全工程

工業安全管理(包括應用統計)

工業衛生概論

人因工程

工業安全衛生法規

工業安全概論

工業衛生

衛生管理實務

作業環境控制工程

作業環境測定

流體力學與水文學

環境化學與環境微生物學

給水及污水工程

廢棄物工程

空氣污染與噪音工程

環境規劃與管理



雲科環安系


